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成都站北运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站北运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

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站北运业向其股东成都交投旅游运业发展有限公司、四

川省智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成都交投旅游运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智慧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安

全性较高、风险可控，站北运业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借出资金，不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二级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 

 

 

独立董事：葛永波、刘学生、孟晓转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